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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0 月 30 日上午，市长叶明华在溧阳市人民政府 4

楼大会议室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52 次常务会议，纪要如下： 

一、会议审议了《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溧阳市城乡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政策的通知》（讨论稿） 

会议强调，一要统一思想认识。2022 年度溧阳市城乡居民

医疗保险政策调整是根据省、常州市要求，在常州市范围内统一

进行的政策性调整。二要做好宣传解释。此次调整涉及个人承担

部分比例较大，在实施过程中，各板块及市医保局要全面了解政

策，确保宣传到位；各医院、卫生院、药店等涉及政策具体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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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单位也要在日常工作中做好解释工作。三要压实工作责任。政

策确定后，各板块及相关部门要确保有效落实到位。四要形成工

作合力。市财政、卫健、税务等部门要做好联动、协同配合、形

成合力，确保工作落到实处。五要加强工作指导。推进过程中一

旦出现新情况新问题，各板块及相关部门要及时有效加以解决。 

会议原则同意市医保局提出的《关于调整2022年度溧阳市城

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通知》（讨论稿），进一步修改完善

后，由市政府办公室发文执行。 

二、会议审议了《关于明确 2022 年度溧阳市实施长期护理

保险筹资标准的通知》（讨论稿） 

会议强调，一要提高认识。实施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标准的政

策是常州市经过调研后的统一要求，我市与常州市同步实施有益

于需长期护理的群体。二要加强宣传引导。在宣传过程中要解释

好三方共同承担的筹资机制，以及切实减轻家庭及个人负担的作

用。三是在实施过程中要不断完善政策操作模式，充分挖掘被服

务的长期护理群体真实需求想法，做到有效引导。四要健全部门

联动。市医保局要牵头做好长期护理保险工作的组织实施，市财

政、民政、人社、市场监管、总工会、残联、红十字会等部门要

形成联动机制。五要强化监管服务。要确保资金的安全独立和监

督稽核制度，不断完善服务管理水平。 

会议原则同意市医保局提出的《溧阳市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实

施方案》（讨论稿），进一步修改完善后，由市政府办公室发文

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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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会议审议了《溧阳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配套制度

文件》（讨论稿）和《关于开展美韵乡居行动的实施意见》（讨

论稿） 

会议认为，前期，我市围绕宅基地改革落实所有权、保障资

格权、放活使用权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有益探索，形成了一套制

度、试出了一些成果、总结了一些经验，但在以下几个方面还需

要进一步把握：一是试用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。政策实施范围是

4 个试点村还是承担试点的镇区，需要进一步明确。二是加快试

点推进步伐。对推进过程中的矛盾事项要深入研究，积极寻求解

决办法。三是有效处理矛盾。通过改革试点，要真正解决实际问

题，积累成功经验，形成创新成果。 

会议原则同意乡村建设专班提出的《溧阳市农村宅基地制度

改革试点配套制度文件》（讨论稿）和《关于开展美韵乡居行动

的实施意见》（讨论稿），进一步修改完善后，提请市委常委会

讨论。 

四、会议审议了《溧阳市森林防火规划（2020—2025 年）》

（讨论稿） 

会议认为，《溧阳市森林防火规划（2020—2025 年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规划》）的出台很有必要，对相关事项要把握到位：一

要统筹好防范监督与发展的关系。《规划》围绕森林防火工作，

既要起防范和监督作用，也要落实地方发展需求。二要统筹好宽

泛表述与定点表述的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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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原则同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的《溧阳市森林防火

规划（2020—2025 年）》（讨论稿），进一步修改完善后，由

市政府批准执行。 

五、会议审议了《关于提高部分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工

经费保障标准的情况汇报》 

会议认为，出台政策一方面是解决编外用工不规范，以及规

范要求实施不到位的问题，另一方面是解决在使用和管理编外用

工过程中普遍反映的待遇低、管理难等问题。 

会议要求，一要规范编外用工行为。由市委编办扎口，坚决

杜绝编外招工。对没有规范到位的单位，相关红利政策落实要严

格把关。二要适当提高待遇。从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，对市级

财政保障人员适当提高待遇，便于更好的管理和招录更高层次人

员。三要起到带头示范效应。市级财政保障的相关部门围绕编外

用工管理，要在全市起到示范效应。四是其他经编办批准的编外

用工由各板块、部门自行把握标准进度，原渠道推进该项工作。 

会议原则同意市委编办提出的《关于提高部分市级机关事业

单位编外用工经费保障标准的情况汇报》，由市委编办会同市财

政局，结合常务会议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，提请市委常委会讨论。 

六、会议听取了关于调整《关于江苏省人民医院溧阳分院

2020年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及政策性亏损、疫情防控补贴的情况

汇报》 

会议认为，一要充分肯定院府合作的成效。2020 年以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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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人民医院溧阳分院不论是管理水平、技术水平，还是专业

层次等都实现了有效提升。二要多措并举推进高质量发展。市委、

市政府对江苏省人民医院溧阳分院寄予厚望，希望能够尽快成为

让溧阳人民放心就医的医院。三要充分释放新动能。特别是院府

合作第二届理事会召开以来，伴随新大楼硬件水平的提升，江苏

省人民医院溧阳分院如何进一步释放新动能还有很大空间，还要

花更大精力有效推进。在此基础上，要进一步完善提升中医院院

府合作模式，充分发挥放大优势，形成我市两家市级医院支撑、

乡镇医院辅助的医疗保障体系。四要切实履行第二届理事会确定

的事项。2020 年江苏省人民医院溧阳分院基本完成年度目标任

务，未完成的相关事项与疫情影响有关。 

会议原则同意江苏省人民医院溧阳分院提出的《关于江苏省

人民医院溧阳分院 2020 年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及政策性亏损、疫

情防控补贴的情况汇报》，对江苏省人民医院溧阳分院涉及到的

基本建设项目请赵明市长牵头尽快落实到位，相关补贴按照江苏

省人民医院溧阳分院提出的意见，由市财政安排落实到位。 

  

           出席：叶明华 赵 明 刘新农 陆慧琦

钱  栋  陈波涛  崔  斌  马永春 

列席：张国良  朱  伟  管文彪  刘  磊  赵晨媚 

汪  龙  王云兰  葛丽君  张富贵  赵一华 

史幸君  胡剑云  宋玲园  潘伟鸣  吴志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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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  红  姜  卫  史晓春  徐军芳  孙  斌 

王国权  殷洪雅  林  勇  田伟民  扈军华 

张雅萍  潘建中  花建国  王剑锋  赵  波 

谢菊芬  史  军  韩建仕  金  军  廖荣辉 

管连和  吴小平  朱立峰  樊宇盛  周文光 

芮建亚  陈建伟  甘正富  高  洁  周  伟 

孙龙斌  王鹏程  操文杰  黄晓军  陈秋平 

朱宁玉  杨  力  周京辉  施雪芹  胡永进 

主持：叶明华 

记录：潘  超、彭  鑫 

 

 

 

        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整理 

2021 年 11 月 3 日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分送：市委书记、副书记、常委，市政府市长、副市长、党组成 

      员，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溧阳高新区、天 

目湖旅游度假区、溧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天目湖生命康 

原、现代农业产业园、旧城更新与建设指挥部，市各委办 

局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，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办公室、政协 

办公室，市法院、检察院。 


